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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３

、议案（一）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议案（二）采取累积投票制，议案

（三）以特别决议表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五层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金奂佶律师、薛天天律师为本

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人共

１１

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５．２５％

。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其中，议案（一）董

事与独立董事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议案（二）采取累积投票制，议案（三）以特别决议表

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１

、提名何巧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２

、提名唐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３

、提名张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４

、提名方仪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５

、提名金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６

、提名郭朝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７

、提名蒋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８

、提名刘凯湘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９

、提名苏金其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１０

、提名张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人数的

１／２

。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上述

１０

位董事候选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三

年。

（二）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１

、提名赵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２

、提名邓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上述

２

位监事候选人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王琼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

２

位监事候选人近两年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人数的

１／２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人数的

１／２

。

（三）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３９５

，

４５２

，

８４８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金奂佶律师、薛天天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

有效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在北京市

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五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公司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何巧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巧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巧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何巧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唐凯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唐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唐凯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长何巧女女士，委员：独立董事蒋力先生、独立董事刘凯

湘先生；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蒋力先生，委员：独立董事苏金其先生、独立董事张

涛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刘凯湘先生，委员：董事长何巧女女士、独立董事蒋

力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苏金其先生，委员：独立董事蒋力先生、独立

董事刘凯湘先生。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１

、聘任何巧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聘任金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聘任郭朝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聘任卢召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聘任武建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聘任韩瑶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及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唐海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唐海军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刘春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刘春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

易合同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利禾”）与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艾地”）签署

《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合同金额

８２０

万元。

公司董事何巧女、唐凯兼任东方艾地董事，东方艾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关联董事何

巧女、唐凯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８

票，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关联方东方城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城”）发生的日

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与东方城的关联交易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东方利禾与东方城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具体内容

详见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拟新增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关联方东方艾地

２０１３

年

度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含上述

８２０

万元《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

公司董事何巧女、唐凯兼任东方艾地董事，东方艾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关联董事何

巧女、唐凯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８

票，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低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 在董事会的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生态研究院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生态业务板块的发展战略，打造生态业务核心竞争力，公司拟在北

京设立生态研究院全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暂定为“东方生态国际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８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以上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

准的内容为准）。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１０

票，赞成票

１０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对外投资暨设立生态研究院全资子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附件：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何巧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学士学位，毕业于北京林

业大学园林系园林学专业。 北京林业大学客座教授，高级经济师，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女企

业家商会常务理事。 历任杭州植物园工程师、北京东方园林艺术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大连东方盛景园林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东联（上海）创意设计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新道信东恺（上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东方园林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东方城置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文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东方田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方玫瑰婚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美

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巧女女士持有公司

３２４

，

１７２

，

０６２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４９％

，是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董事唐凯先生为夫妻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唐凯：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大学

ＥＭＢＡ

。 历任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科员、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北京

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东方园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唐凯先生持有本公司

６７

，

９２８

，

７２２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２１％

。 与公司控股股东何

巧女女士为夫妻关系，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唐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金 健：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世界经济

系。 历任中国燕兴武汉公司副经理、湖北天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上海前沿控股集

团执行副总裁、上海海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营运副总裁、成都恩威道源圣城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湖南新华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同期兼厦门明升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山海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南宁园博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金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郭朝晖：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 历任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渠道销售总监、卓越亚马逊产品副总裁、上海果

壳电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湖北东方苗联苗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郭朝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卢召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出生，黑龙江省建筑工程技术学

院工民建专业，学士学位。 国家一级建造师，工程师。 历任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苏州正源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西南事业部总裁，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卢召义先生持有公司

１４９

，

６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

。 与本公司的董事、监

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武建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于

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师。 历任河北农大邯郸分校社科部助教、河北省科技进出口公司出

口部项目经理、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公司证券总部经理助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银行总部高级经理、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本公

司财务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温州晟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易

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东联（上海）创意设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新道信东恺（上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武建军先生持有公司

２

，

５８９

，

５９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３％

。 与本公司的董事、监

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韩瑶：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ＭＢＡ

），中级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至今，一直在本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工

作，历任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会计机构负责人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韩瑶女士持有公司

６９

，

４０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１％

。 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唐海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

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２００７

年至今，一直在本公司证券发展部工作，历任证券发展部

经理、总监等，现任本公司证券发展部副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获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第七期董事会秘书培训资格证书。

唐海军先生持有公司

３４

，

５０１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６％

。 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唐

海军先生拥有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具备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资格

和能力。

刘春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６６

年

２

月出生，农学学士学位，毕业于北

京林业大学，高级会计师、园林工程师。 曾任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财务经理、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刘春艳女士持有公司

１７

，

９４９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３％

。 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

春艳女士拥有职位要求的会计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具备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资格和

能力。

２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

５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２８６６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５２２８８０６２

电子邮箱：

ｏｒｉ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１６３．ｃｏ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 �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在北京市

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五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赵冬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赵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赵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赵冬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

易合同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与北

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签署《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合同金额

８２０

万元。 经核查，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

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拟新增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关联方东方艾地

２０１３

年度的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含上述

８２０

万元《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

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表决票

３

票，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赵 冬：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学位，

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经济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历任山东新汶矿业公司基

建处经理、东方园林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现任东方园林监事会主席。

赵冬先生持有公司

１

，

６３９

，

７２６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９％

。 赵冬先生与本公司董

事、其他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

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利禾”）拟与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艾地”）签署《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８２０

万元。

公司董事何巧女、唐凯兼任东方艾地董事，东方艾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

设计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公司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何巧女、唐凯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伟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５

号

３

号楼

Ｂ

座一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景观设计咨询

股权结构：东方园林持有

５０％

股份，李建伟持有

５０％

股份

２

、经营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方艾地总资产为

９６２．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５６．９０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东方艾地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３２０．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０．９６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北京

中平建华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３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何巧女、唐凯兼任东方艾地董事，东方艾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关联董事何

巧女、唐凯回避表决。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及金额：东方利禾委托东方艾地承担襄阳市“襄阳古城公园”、“长门遗

址儿童公园”、“临汉门公园”、“月亮湾湿地公园”四个公园的景观设计，项目地点为湖北省

襄阳市，景观设计费初定为

８２０

万元。

计费依据：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２０１２

年修订本）。

设计人责任：设计人（东方艾地）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发包人（东方园林）

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工程设计，按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

责；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国家对园林设计的相关标准、规范；由于设计人原因，延

误设计成果交付时间，每延误十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设计费的万分之四。 具体设计成果

的交付时间结合规划调整的具体情况，根据发包人通知时限，按时 保质交付设计成果。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关联方东方艾地的日常交易价格是依据 《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修订本）的规定制定，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定价依据相同，不存在通过关

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东方艾地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及子公司

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相关交易遵照非关联交易的定价方式进行，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

惠互利的原则，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本

次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不造成重大影响。

六、年初至披露日东方利禾与东方艾地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０８０．８

万元（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８２０

万元《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依据《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修订本）的规定制定，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定价依据相同，不存在通过关

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合法，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

次东方利禾与东方艾地的日常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１

、《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对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５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１

、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东方利禾景观

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利禾”）与关联方东方城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城”）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与东方城的关联交易额

不超过人民币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东方利禾与东方城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情况，对公

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关联方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艾地”）

的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拟新增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关联方东方艾

地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

８２０

万元《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

２

、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３

年预计金

额

２０１２

年

新签的关联合

同金额

实际发生的关

联金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东方利禾

接受对方提

供的劳务

（

园

林景观设计

服务

）

东方艾地

６，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８５

万元

４９９．７６

万元

０．２％

合计

６，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８５

万元

４９９．７６

万元

０．２％

注：

１

、“新签的关联合同金额”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金额；

２

、“实际发生的关联金额”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确认的与关联方发生的收入金额，包括公

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以前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在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收入金额；

３

、“占同类业务比例”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金额占同类型业务收入的比

重。

３

、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公司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公司关联董事何巧女、唐凯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低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５％

，在董事会的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伟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５

号

３

号楼

Ｂ

座一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景观设计咨询

股权结构：东方园林持有

５０％

股份，李建伟持有

５０％

股份

２

、经营情况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方艾地总资产为

９６２．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５６．９０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东方艾地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３２０．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０．９６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北京

中平建华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３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何巧女、唐凯兼任东方艾地董事，东方艾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关联董事何

巧女、唐凯回避表决。

三、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东方利禾与关联人东方艾地进行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对方提供的劳务，即委托东

方艾地进行园林景观设计。

２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修订本）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东方艾地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接收关联方提

供的劳务，即委托东方艾地进行园林景观设计，双方的景观设计合同通过公平协商方式签

订，为正常的商业往来。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与东方艾地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是依据《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修订本）的规定执行。 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定价依据相同，不存在通过关

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

２０１３

年预计与东方艾地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仅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５２％

，对公司影响较小，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

影响。

五、年初至披露日东方利禾与东方艾地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０８０．８

万元（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８２０

万元《园林景观设计分包合同》）。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

公允，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利禾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与东方艾地的日常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０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设立生态研究院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生态业务板块的

发展战略，打造生态业务核心竞争力，拟在北京设立生态研究院全资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暂定为“东方生态国际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８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以上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东方生态国际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

、拟注册地：北京市

３

、法定代表人： 何巧女

４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８

万元人民币

５

、企业类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经营范围：水利工程设计、市政工程设计、环境工程设计、城乡规划设计、生态修复、

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业务相关工程施工、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技术支持、技术研

发、技术培训、工程咨询、工程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上述各项内容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须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依托北京在生态治理、人才、区位等方面的优势，打造公司生态

业务核心竞争力，促进生态业务板块顺利发展，有利于公司“二次创业”发展战略的顺利推

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５

简称：共达电声 编号：

２０１３－３３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

到公司副总经理刘光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光华先生因个人原因自愿辞

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刘光华先生的

辞呈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刘光华先生辞职后将不在本公司任职。刘光华先生的

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 经营管理层衷心感谢刘光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

献。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５５

简称：共达电声 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其中，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２

亿股

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２．４

亿

股。

近日，公司已取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

成了下述工商变更登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７０７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４８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外资比例低于

２５％

）

住 所：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赵笃仁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４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２４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销售声学器件、半导体类微机电产品，高精度电子

产品模具，电子产品自动化生产设备，与手机、汽车、电脑相关的电声组件或其

他衍生产品；与以上技术、产品相关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进出口业务（不含分

销）。

股东（发起人）：香港镇贤实业有限公司；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潍坊鑫

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太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社会公众股。

成立日期：二

○○

一年四月十日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６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开始

２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１９１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黄伟国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通过现场投票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名，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０４％

。公司全体董事和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提案表决情况

１

、通过了《关于股东拟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公司股份的议案》；

股东

ＦＵＮＧ ＪＡＰ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株式会社拟通过协议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嘉麟杰

１７％

的股份 （计

７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

７％

（计

２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自然人陈火林和黄伟国分别受让

５％

（均为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同意

２５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以及协议各方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

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

２０１３－０４７

、

２０１３－０４８

、

２０１３－０４９

、

２０１３－

０５０

、

２０１３－０５１

。 ）

２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２５３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本次修订后的《章程》以及《章程修订情况对照表》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

２０１３－０５４

。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施正环律师、张沛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１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锁定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股份”或“公司”）近日接

到公司股东彭仪、俞乐、张达、施水和、虞志春、黄小峰出具的承诺函，就自愿对

所持有公司股份追加限售期等事项，做出郑重承诺。 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锁定股份承诺的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１

、追加锁定股份承诺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彭仪 董事

、

副总经理 限售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俞乐 董事

、

副总经理 限售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张达 董事

、

副总经理 限售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施水和 副总经理 限售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虞志春 董事 限售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黄小峰 供应部部长 限售流通股

４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合计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

注：

１

、上述股份为原限售股份，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限售期届满。

２

、追加锁定股份承诺的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上述股东最近十二个月内均未有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此次追加锁定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上述股东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目前未有通过

任何形式持有公司的任何股份的情形。

２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日，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托

管及其他担保权设置或者权利瑕疵及权利限制的情形， 亦不存在任何权属纠

纷。

３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上述股东承诺将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自愿

追加锁定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此期间，不进行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限售期届满后，若上述股东仍出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上年末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后的一年

内，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５

、上述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则减持

所得全部上缴公司。

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督促追加承诺的

股东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会保证将主

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公司董事会将在信息披露后

两个交易日内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２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金星大道西侧望城段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多媒体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马孝武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４３

人，股份总数

７９

，

９６８

，

５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６１．５１％

。 公司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９

，

９６８

，

５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９

，

９６８

，

５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９

，

９６８

，

５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李荣 谢涛

（三）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


